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冻结、扣划 

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2004]239 号） 

 

为了保障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结算秩序，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经商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现就人民法院冻结、扣划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人民法院办理涉及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案件，应当根据资金

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

证券公司从事自营证券业务的自有资金。证券公司将客户交易结算资

金全额存放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帐户和结算备付金帐户，将

自营证券业务的自有资金存放于自有资金专用存款帐户，而上述帐户

均应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因此，对证券市场主体为被执

行人的案件，要区别处理： 

  当证券公司为被执行人时，人民法院可以冻结、扣划该证券公司

开设的自有资金存款帐户中的资金，但不得冻结、扣划该证券公司开

设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帐户中的资金。 

  当客户为被执行人时，人民法院可以冻结、扣划该客户在证券公

司营业部开设的资金帐户中的资金，证券公司应当协助执行。但对于

证券公司在存管银行开设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帐户中属于



所有客户共有的资金，人民法院不得冻结、扣划。 

  二、人民法院冻结、扣划证券结算备付金时，应当正确界定证券

结算备付金与自营结算备付金。证券结算备付金是证券公司从客户交

易结算资金、自营证券业务的自有资金中缴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的结算备用资金，专用于证券交

易成交后的清算，具有结算履约担保作用。登记结算公司对每个证券

公司缴存的结算备付金分别设立客户结算备付金帐户和自营结算备

付金帐户进行帐务管理，并依照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

则确定结算备付金最低限额。因此，对证券公司缴存在登记结算公司

的客户结算备付金，人民法院不得冻结、扣划。 

  当证券公司为被执行人时，人民法院可以向登记结算公司查询确

认该证券公司缴存的自营结算备付金余额；对其最低限额以外的自营

结算备付金，人民法院可以冻结、扣划，登记结算公司应当协助执行。 

  三、人民法院不得冻结、扣划新股发行验资专用帐户中的资金。

登记结算公司在结算银行开设的新股发行验资专用帐户，专门用于证

券市场的新股发行业务中的资金存放、调拨，并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规则开立、使用、备案和管理，故人民法院不得冻结、

扣划该专用帐户中的资金。 

  四、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应当正确处理清算交收程序与执行财产顺

序的关系。当证券公司或者客户为被执行人时，人民法院可以冻结属

于该被执行人的已完成清算交收后的证券或者资金，并以书面形式责

令其在 7日内提供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被执行人提供了其他可供执



行的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先执行该财产；逾期不提供或者提供的财

产不足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执行上述已经冻结的证券或者资

金。 

  对被执行人的证券交易成交后进入清算交收期间的证券或者资

金，以及被执行人为履行清算交收义务交付给登记结算公司但尚未清

算的证券或者资金，人民法院不得冻结、扣划。 

  五、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证券帐户内的流通证券采取执行措施

时，应当查明该流通证券确属被执行人所有。 

  人民法院执行流通证券，可以指令被执行人所在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在 30 个交易日内通过证券交易将该证券卖出，并将变卖所得价款

直接划付到人民法院指定的帐户。 

  六、人民法院在冻结、扣划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的过程中，对于当

事人或者协助执行人对相关资金是否属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结算备付

金提出异议的，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可以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作出审查认定后，依法处理。 

  七、人民法院在证券交易、结算场所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时，

不得影响证券交易、结算业务的正常秩序。 

  八、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发布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规定

与本通知的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特此通知。 

 

二 00 四年十一月九日 


